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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审流程
经公开征集期结束后，由转让方对意向受让方根据义乌产权交易所公布的评分细则进行评审打分，得分最高的确定为最终受让方。
2、 评审时间
公开征集期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
3、 评审人员
评审人员构成如下：5名评审专家中4名来自外部专家，其余1名来自转让方内部。内部评审专家1人由经开区公司指定。外部评审专家4人由金控公司1人，顺和公司1人、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1人和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1人组成。
评审人员由上述5家单位各自指定委派。
4、 评分细则
	评分大类
	评分小项
	分值
	备注

	转让报价
	报价得分最高满分为60分，报价分=60-60*（最高报价-当前方报价）/最高报价。
	60分
	

	受让方资质
	意向受让方或意向受让方的实际控制方的实缴注册资本得分最高满分为10分，实缴注册资本分=10-10*（最高实缴注册资本-当前方实缴注册本）/最高实缴注册资本。
	10分
	

	
	意向受让方或意向受让方的实际控制方具备上市公司管理经验且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得分最高满分为10分，控股上市公司分=10-10*（最高实控上市公司数-当前方实控上市公司数）/最高实控上市公司数。
	10分
	

	产业规划
	产业规划分最高满分20分，受让方需按阶段提供对华鼎股份未来3至5年，5至10年的产业规划，包括但不限于营收、利润、税收等。
	20分
	

	总计
	100分
	


5、 备注
    若意向受让方的转让报价低于人民币355,128,773元，则视为不符合报名资格要求，该报价将不予受理且不参与后续评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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